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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对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如何确定监外执行期
限的起点，实践中做法并不一致。根据暂予监外执行的性质、暂予监外执行对象应履行的法律
义务、与其他两类暂予监外执行对象的协调一致性，以及实际操作层面等，应当从暂予监外执
行决定作出之日起计算暂予监外执行的期限，而不是以其他时间点来确定期限的起算点。

□吕华红

刑事诉讼法第 265 条第一款
第二项规定，对被判处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的罪犯，如果怀孕或者
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可以暂予
监外执行；第五款规定，在交付执
行前，暂予监外执行由交付执行
的人民法院决定。第 268 条第一
款第三项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
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应
当及时收监。对于处于孕期或者
哺乳期的女性罪犯，如何确定暂
予监外执行期限的起点，司法实
践中做法不一致。

人民法院在决定此类罪犯的
暂予监外执行期限起点时，主要
有以下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
自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作出之日起
算监外执行期限。主 要 理 由 如
下：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都需要
接受社区矫正，只有在暂予监外
执行决定作出后并交付执行时，
罪犯才有可能接受社区矫正，否
则罪犯不可能接受社区矫正，因
此应从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执
行通知书作出之日作为计算暂予
监外执行期限的时间起点。

第二种做法是将罪犯暂予监
外执行期限的起点提前至暂予监
外执行决定作出日之前。具体做
法有以下几种：一是将罪犯检查
发现怀孕之日作为计算起点；二
是将罪犯向法院递交暂予监外执
行申请之日作为计算起点；三是
将前次暂予监外执行期限结束后
的次日作为计算起点。主要理由
是 ： 暂 予 监 外 执 行 是 罪 犯 的 权
利，不能因为司法机关办案期限
而影响罪犯刑期的折抵；人民法
院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需要
一定的办案期限，有时甚至要经
过较长的一段期限，如果从暂予

监 外 执 行 决 定 作 出 之 日 起 算 期
限，对罪犯不公平；不论暂予监
外执行决定作出与否，此类罪犯
事实上都是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
件的。

上述不同做法，直接影响到
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期限长短的计
算，也涉及裁判文书的统一性、权
威性。笔者赞同第一种做法。理
由如下：

第一，暂予监外执行是罪犯
的义务，不是罪犯的权利。作为
一种刑罚执行制度，暂予监外执
行是指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由于符
合法定情形，决定暂不收监或者
收监以后又决定改为暂时监外服
刑，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的
刑罚。无论是“监内服刑”还是

“监外服刑”，都是罪犯的法定义
务，罪犯都应当无条件接受。就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
女罪犯而言，何时开始计算“监
外服刑”的期限，应由司法机关
依法定程序作出决定后确定。至
于 在 暂 予 监 外 执 行 决 定 作 出 之
前，罪犯本人虽已处于怀孕期或
者 哺 乳 期 ， 但 并 未 接 受 社 区 矫
正，罪犯本人的人身自由也未处
于羁押状态，罪犯的胎儿权利也
未受到侵犯，根本不存在折抵刑
期之说。

第二，法律规定暂予监外执
行罪犯需要接受社区矫正，若将

期限起点前移至发现罪犯怀孕之
日，将无法落实罪犯接受社区矫
正的法律规定。刑 事 诉 讼 法 第
269 条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
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
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
矫正机构负责执行。社区矫正法
第 23 条规定，社区矫正对象在社
区矫正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
法规，履行判决、裁定、暂予监外
执 行 决 定 等 法 律 文 书 确 定 的 义
务，遵守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有
关报告、会客、外出、迁居、保外就
医等监督管理规定，服从社区矫
正机构的管理。第 24 条规定，社
区 矫 正 机 构 根 据 罪 犯 的 不 同 特
点，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实
现分类管理、个别化矫正。可见，
包括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在内的社
区矫正对象，都要接受社区矫正机
构的监督与管理，社区矫正机构对
此类罪犯具有明确的监督管理内
容。若将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的期
限起点前移至暂予监外执行决定
作出日之前的某个时间点，则会出
现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等法律文书
未作出罪犯已“监外服刑”的情
况。因为时间的不可逆性，罪犯客
观上根本无法前去社区矫正机构
接受社区矫正。罪犯在这一时间
段内既然未接受社区矫正，这一段
期限也就无法计入刑期。

第三，罪犯接受社区矫正需
要有法律文书作依据，若将期限

前移至发现怀孕之日，会导致社
区矫正机构实施社区矫正没有法
律依据的尴尬局面。社区矫正法
第 20 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决、
裁定生效后五日内通知执行地社
区矫正机构，并在十日内送达有
关法律文书，同时抄送人民检察
院和执行地公安机关。第 21 条
规定，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
行的社区矫正对象，由看守所或
者执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公
安机关自收到决定之日起十日内
将社区矫正对象移送社区矫正机
构。从以上法律规定来看，向社
区矫正机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院送达的相关法律文书包含有：
判决、裁定、暂予监外执行决定、
执 行 通 知 书 、罪 犯 结 案 登 记 表
等。对于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
的妇女暂予监外执行期限的起点
应当从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作出
之日起算。因为社区矫正机构对
罪 犯 进 行 社 区 矫 正 的 依 据 是 判
决、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等
法律文书，在这些法律文书还未
作出前，社区矫正机构没有法律
依据对罪犯实施社区矫正，即事
实上无权对罪犯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将三种暂予监外执行
情形进行区别对待，既无法律依
据，也无区别对待的必要。刑事
诉讼法第 265 条规定的符合暂予
监外执行条件的有以下三种：有
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是怀

孕 或 者 正 在 哺 乳 自 己 婴 儿 的 妇
女；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
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刑事诉讼
法之所以将此三种情形规定在一
个条文中，是因为此三种情形具
有相似性，因此，将怀孕或者哺乳
自己婴儿的妇女进行区别对待，
本身就违反了同类事项同样对待
的要求。

第五，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
人民法院都是采取第一种做法，即
以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作出之日作
为计算暂予监外执行期限的起
点。笔者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
行信息网”查询了对怀孕或者哺乳
自己婴儿的妇女暂予监外执行期
限起点的确定情况，从查询结果来
看，绝大多数法院都是采取第一种
做法。如果采取第二种做法来确
定计算起点，在实际中也无法执
行，一些社区矫正机构、人民检察
院都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有的社区
矫正机构以无法执行人民法院暂
予监外执行决定的内容为由将法
律文书予以退回，要求按实际时间
重新确定后再交付执行。

（作者为河南省郑州市中原
区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一级法
官，法学博士）

怀孕、哺乳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期限的起点在何时？
□桂林

【基本案情】 2012 年至 2021 年，熊某
利用担任某县教育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
在学校招生、设备采购、教辅资料订购、承
接研学旅行、学校工程建设、营养餐采购、
教师工作调动及日常监督检查等方面为
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季某、陈某、李某
等人送的现金、购物卡、财物等合计 89 万
余元。在纪委监委调查期间，熊某提交了

“关于检举邓某的问题的材料”，检举揭发
邓某收受他人财物问题。该县纪委监委出
具了两份情况说明，并对邓某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法院在一审判
决中，同意检察机关的指控事实，但未认
定熊某的揭发行为构成立功表现。

【分歧意见】 熊某的行为能否认定
为立功，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熊某的行为不能认
定为刑法上的立功表现。一方面，熊某举
报邓某受贿仅有纪委监委的立案决定书，
被告人立功的证据不全面，没有达到“查
证属实”的认定标准；另一方面，熊某揭发
邓某受贿，虽然邓某被立案调查，但没有
被追究刑事责任，因而熊某的行为不属于
刑法第 68条规定的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

第二种意见认为，熊某的行为应当评
价为具有立功表现。熊某的检举揭发材料
中，明确提到邓某收受他人财物的事实，
有具体指向性；纪委监委出具的情况说明
和立案决定书，足以证实熊某提供的邓某
受贿线索已查证属实；熊某检举揭发的线
索来源途径合法，不属于不能认定为立功
的情形。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纪委
监委的立案决定书能否作为被揭发人犯
罪行为被“查证属实”的依据；纪委监委给
予被检举人党纪政务处分是否影响“犯罪
行为”的认定。

一方面，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纪委监
委的立案审查调查应当作为揭发他人犯
罪行为“查证属实”的认定依据。查证属实
系认定检举、揭发行为构成立功的关键性
要素，其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
的分歧，主要包括判决标准、起诉标准、侦
查终结移送起诉标准、立案标准等等。从
我国刑法设立立功制度的政策初衷来看，揭
发他人犯罪行为有利于司法机关发现、侦破其他犯罪案件，以
实现刑法的确证，是立功制度设立的实质根据。结合我国刑事
诉讼法将立案作为启动刑事追责开端程序的立法定位分析，笔
者认为，将立案程序作为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认定标
准完全契合有利于司法机关发现、侦破其他犯罪案件的政策根
据。纪委监委作为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主责机关，其立案审查
程序的启动系国家追究涉案人员纪律责任、法律责任的起始。
将纪委监委的立案审查作为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的认定依据，有
利于纪委监委发现、调查其他职务犯罪案件，从而具备立功的
实质依据。

另一方面，被检举人因法定事由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不影
响对揭发型立功的认定。首先，从立功构成的角度来看，刑法第
68 条中的“犯罪行为”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并非构成要
件意义上完整的犯罪行为。所以，只要被追诉人揭发的他人犯
罪行为是符合犯罪客观要件的法益侵害行为，不论最终他人是
否被追究刑事责任，都应认定为揭发型立功表现。其次，从权益
保障的角度来看，不要求揭发的他人犯罪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
是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应然要求。应该说，被揭发的犯罪
行为最终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因有很多，或者是他人实施犯
罪行为时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又或者是他人的犯罪数额没有
达到法定要求等等，既有规范判断层面的因素，也有立法政策
层面的考量。如果将如此种种事由带来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处
理结果归因于被追诉人，无疑不利于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
益，与刑事法治建设的要求相悖。最后，从制度激励的角度来
看，对“犯罪行为”作扩大解释，有利于激发被追诉人的立功迫
切愿望，从而实现法益保护最大化。但如果要求被追诉人揭发
的他人犯罪行为是完全符合犯罪构成的犯罪行为并被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不仅会导致立功范围的大幅减缩，挫伤被追诉人
悔过自新的积极性，也会对立功标准和适用程序带来较大影
响，与刑法设立立功制度的立法原意相背离。

综上所论，熊某揭发邓某有涉嫌受贿犯罪的行为，虽然纪
委监委在采取立案审查调查后，给予邓某党纪政务处分，但应
当认定熊某的行为构成刑法上的立功表现。

基于上述观点，该县检察院就熊某立功问题依法提起抗
诉，市检察院支持了县检察院的抗诉意见。最终，法院判决
认定，检察机关在抗诉中提出的熊某具有立功表现的意见成
立，并对一审判决依法进行了改判。

（作者单位：安徽省安庆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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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鹏宇

在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中，呼
气式酒精检验数值通常与行政强
制措施凭证、现场笔录等共同作
为书证，证明当事人具有饮酒驾
驶机动车的情形。对于呼气数值
已达 80mg/100ml 的，需要进一步
抽血送检，以确定是否属于醉酒
驾驶机动车。但是实践中，有时
会出现没有经呼气式酒精检验而
径行开展血液酒精检验的情形，
辩护方往往以启动程序违法而提
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一旦司
法鉴定意见书被作为非法证据予
以 排 除 ，则 全 案 将 会 被 定 为 无
罪。在笔者看来，仅因未进行呼
气式酒精检验，而认定抽血检验
的启动程序违法，进而将司法鉴
定意见书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
除，不仅于法无据，且属于对非法
证据排除规则的误读。

呼气式酒精含量检验与
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的关系

酒精含量检验的执行依据是
国家强制性标准《车辆驾驶人员
血 液 、呼 气 酒 精 含 量 阈 值 与 检
验》，其中第 5.1 条规定“车辆驾驶
人员饮酒后或者醉酒后驾车时的
酒精含量检验应进行呼气酒精含
量检验或者血液酒精含量检验”，
该条规定并未要求必须先进行呼
气式酒精含量检验，之后才能进

行血液酒精含量检验，因而呼气
式酒精含量检验并非行政执法环
节中的必要一环，更不是血液酒精
含量检验的前置程序，而是与血液
酒精含量检验相并列的检验方法，
不能以“呼气式酒精含量检验数值
超 过 80mg/100ml 的 需 要 进 行 血
液酒精含量检验”，推导出“抽血检
验前必须先经过呼气式酒精含量
检验”。

根据公安部 2018 年 5 月实施
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第三十四条规定，对涉嫌饮酒或
者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
醉药品驾驶车辆的人员，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道路
交通安全 违 法 行 为 处 理 程 序 规
定》及时抽血或者提取尿样等检
材，送交有检验鉴定资质的机构
进 行 检 验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
规 定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应 当
对 其 检 验 体 内 酒 精 或 者 国 家 管
制 的 精 神 药 品 、麻 醉 药 品 含 量 ：

（一）对 酒 精 呼 气 测 试 等 方 法 测
试 的 酒 精 含 量 结 果 有 异 议 的 ；

（二）涉嫌饮酒、醉酒驾驶车辆发
生交通事故的……由此可见，对
于在交通事故中，当事人自认饮
酒或者在执法过程中闻到当事人
身上有酒气等情形，公安机关可
以直接带其抽血送检。若交警赶
到事发现场后，犯罪嫌疑人当场
承认饮酒，此时已经没有呼气检
验的必要，而应当依法进行抽血

检验，以便确认是否属于醉酒驾
驶机动车。

综上，呼气式酒精含量检验
与血液酒精含量检验属于平行并
列的两种检验方法，在行政执法
活动中均可适用。其中，呼气式
酒精含量检验是行政执法活动中
的筛查措施和行政处罚的依据，
血液酒精含量检验数值决定着该
案是否应当转为刑事案件予以立
案侦查。根据“两高一部”《关于
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的规定，血液酒精含量
达到 80mg/100ml 的，属于醉酒驾
驶机动车，因此能直接认定是否
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只有血液中的
酒精含量。

虽然 《意见》 中也规定了呼
气 式 酒 精 含 量 检 验 达 到 醉 酒 标
准，但抽血前脱逃的，可以以呼
气式酒精含量检验结果认定其醉
酒的依据，甚至在实践中，也存
在没有血检数值，而完全依据间
接证据认定当事人构成危险驾驶
罪的情况。但是该条规定绝不意
味着呼气式酒精含量检验数值具
有与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结果相同
的地位和价值，只能作为一种无
奈之下的权宜之计。

司法鉴定意见书在非法
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适用

前已述及，呼气式酒精含量

检验结果并不能成为普遍意义上
的定罪依据，所以其程序是否启
动，并不影响血液酒精含量检验
程序的启动。因此，司法鉴定意
见书具有独立的地位与价值，需
要对其进行认真审查。

刑 事 诉 讼 法 第 56 条 规 定 ，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
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
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
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
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
应当予以补证或者作出合理解释；
不能补证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
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根据该条
规定可以得知，非法证据是有严格
限定的，对于用刑讯逼供、暴力或
者威胁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应当
一律直接予以排除，不存在补证的
空间。但是对于物证、书证等，不
能直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而
是可以补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九
十八条规定，鉴定意见有规定的
九种情形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
据，该九种情形中，均是对鉴定人
资质、鉴定程序、鉴定文书、送检
材料的来源等进行了规定。由于
此九种情形均会使鉴定意见的真
实性受到严重影响，因此需要予
以排除。但是，鉴定意见同样存
在可以补证的空间，根据《解释》

第九十七条规定，鉴定意见与勘
验笔录、检查笔录及相关照片等
其他证据存在矛盾的，需要查实
能否得到合理解释。可见，能得
到合理解释的，依然可以作为证
据使用。

血液酒精含量检验过程中，
一般不会出现严重侵犯人权的情
形，因而控辩双方往往围绕司法
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开
展辩论。根据《车辆驾驶人员血
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第
5.3.1 和 5.3.2 两条规定，抽血应由
专业人员按照要求进行，不得采用
醇类药品对皮肤进行消毒；抽出血
样中应添加抗凝剂；按规定封装，
及时送检；血液酒精含量检验方法
按照 GA/T1073 或者 GA/T842 规
定。上述规定均是为了保证司法
鉴定意见书的真 实 性 以 及 准 确
性。只要抽血过程合乎规范，血
样未被污染，消毒、封装、保存方
式符合规定，则该司法鉴定意见
书的证据能力完全适格，应当作
为定案证据予以使用。

综上所述，呼气式酒精含量
检验并非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的前
置程序，因此血液酒精含量检验
可以单独存在并作为定罪的证
据。同时，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排
除情形具有法定性，应严格进行
证据审查，对瑕疵证据不能一律
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
新华区人民检察院）

危险驾驶罪中酒精含量检验与非法证据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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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功福：本 院 受 理 金 纪 伟 诉 你 离 婚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皖 1522 民 初 399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长集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聂大全、徐丙凤：本 院 受 理 聂 国 友 诉 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2）皖 1522 民 初 393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长 集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六 安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方超：本 院 受 理 王 晶 晶 诉 你 机 动 车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2）冀 1024 民 初 184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付友奎、徐明贵：本院受理黎代云诉你们民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2）黔 2725 民 初 125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立 案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胡瑞聪：本 院 受 理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福 州 分 行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及 相 关 证 据 副 本 、举 证 及
应 诉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
权利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巷口法庭（漳州市芗城区元光北路 4
号）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巷口法庭第三审判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姚本刚：本 院 受 理 许 望 强 诉 你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黔 2725 民 初
599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
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上诉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王胜：本 院 受 理 贾 朝 乾 诉 你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2725 民
初 144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立案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李文娥：本院受理马树庆诉你离婚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0 日和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10 月 15 日 10
时 在 本 院 槐 树 关 中 心 人 民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

王鹏：本院受理袁利群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陕 0723 民初 137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汉 中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

张云强：本 院 受 理 梁 丰 侠 诉 你 离 婚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陕 0723 民 初 16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龙亭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
住隆昌市响石镇群乐村 5 组 37 号李昌跃：本

院 受 理 段 正 富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原 告 诉 讼
请 求 ：1. 判 令 被 告 立 即 返 还 欠 款 14300 元 ，利 息 按
照 年 利 率 14.5% ，从 2018 年 2 月 28 日 起 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 止 计 算 ，利 息 暂 定 为 9523.8 元 ；2. 诉 讼 费
由 被 告 承 担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川 1083
民 初 3721 号 起 诉 书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内。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2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响
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王金达：本 院 受 理 张 连 宝 诉 你 房 屋 买 卖 合 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3 时 30 分（节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十 一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不 到 ，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徐国霞：本 院 受 理 代 祥 玉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0329
民初 146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在本判决生
效后 15 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00000 元及利息，
利息从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按年率 12%计算至借款
清偿之日止；诉讼费 3980 元（原告已预交），公告费
690 元 ，共 计 4670 元 ；由 原 告 承 担 1000 元 ，被 告 承
担 3670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
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杨玉标、陈广红：本院受理熊圣林与你们民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2）苏 0903 民 初 175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大 冈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盐 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孙加法：本 院 受 理 江 苏 双 菊 风 机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苏 0903 民 初 185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大冈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盐 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贺利朋、赵晓丹：本院受理赵海亮诉你们民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人民法院

秦小龙：本 院 受 理 霍 山 嘉 康 农 家 院 诉 你 餐 饮
服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
皖 1525 民 初 1472 号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等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二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王洪中：本 院 受 理 翁 卿 都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浙 0329
民 初 60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筱 村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或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张国珍：本 院 受 理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 蔡 县 支 行 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豫 1729 民 初 139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民二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驻马
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王亚飞：本 院 受 理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 蔡 县 支 行 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豫 1729 民 初 26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民二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驻马
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吴兆军：本院受理黄琴与你离婚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 0903 民初 294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秦南法庭领取，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盐 城 市 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徐玉和、李迪：本院执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香 河 支 行 与 你 们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依 法
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通过淘宝网网络拍卖平台拍卖
了被执行人李迪名下的位于香河县新华大街北侧
欧陆豪庭小区巴黎春晓 8 号楼 5 单元 201 室，不动
产权证为：冀（2016）香河县不动产权第 0013769 号
房 产 。 为 维 护 买 受 人 合 法 权 益 ，现 责 令 你 二 人 将
上 述 房 屋 内 的 所 有 个 人 物 品（包 括 贵 重 物 品 、家
具、家电、生活物品、衣物等）在 2022 年 9 月 15 日前
自 行 搬 离 腾 空 。 若 拒 不 配 合 腾 空 交 付 ，案 涉 房 屋
内 的 所 有 物 品 一 律 视 为 遗 弃 物 ，本 院 将 其 作 为 垃
圾品予以处理。上述事宜，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徐德彪：本 院 受 理 蔡 立 兵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苏 0903 民 初
19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 于 盐 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徐本风：本 院 受 理 罗 艳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司法廉政监督卡、起诉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定 于 2022 年 10 月 19 日 9 时

30 分 在 本 院 第 三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袁绪友：本 院 受 理 张 福 成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司法廉政监督卡、起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定 于 2022 年 10 月 19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满芹：本 院 受 理 王 泽 东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司法廉政监督卡、起诉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定于 2022 年 10 月 19 日 16 时
在 本 院 第 五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姚力鸥：本 院 受 理 张 先 华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2702
民初 155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杨正权：本 院 受 理 王 霞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2702 民
初 12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
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贵州千城宜居房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曾飞
翔：本院受理肖军诉你们与邹杰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李军、尹金香：本院受理卢芳林与你们民间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2）闽 0602 民 初 122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金峰经济开发区法庭领取，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陈永聪：本 院 受 理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漳州市芗城区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 初
272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巷口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黄志辉：本 院 受 理 李 明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 初 552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金峰
开 发 区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郭志建：本 院 受 理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有 限 公

司 漳 州 市 芗 城 区 支 行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 初 48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巷口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送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漳州八鲜岛配送服务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漳

州市鸿大永盛食品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王宝宽：本院受理黄文峰与你、许国雄民间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
闽 0602 民初 153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林跃进：本 院 受 理 福 建 省 漳 州 市 华 龙 饲 料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 初 402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金峰经济开发区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庄加强：本 院 受 理 福 建 瑞 景 物 业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漳 州 分 公 司 与 你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 初 506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金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曾亚英：本 院 受 理 福 建 瑞 景 物 业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漳 州 分 公 司 与 你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 初 22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金峰
经 济 开 发 区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王绪英：本 院 受 理 王 林 芳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须知、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用），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节假日
顺延）15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卢鹏：原告邹媚媚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 9 时 在 本 院 第 三 审 判 庭 开 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潘罗光：本院受理原告谭长明诉你离婚一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 10 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
黄香荣：本 院 受 理 吴 金 友 诉 你 离 婚 一 案 已 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 1024 民初 707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五百户
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 廊 坊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不 上 诉 ，本 判 决 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王钧博：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刘 鑫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民 事 诉 讼 风 险
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6 时 1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